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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申請要點 

112 年 5 月 15 日董事長核定 

一、臺北流行音樂中心（下稱本中心）為有效管理街頭藝人於本中心進行之展演

活動及申請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管理單位為本中心場館服務部。 

三、展演開放時段： 

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14 時至 18 時（包含進撤場時間），如遇營業時間調

整，則以公告時間為主。 

四、展演場地及區域： 

文化館一樓大廳（如下圖 A 區）、文化館戶外門口（如下圖 B 區）及草坪（如

下圖 C 區）；本中心並得依實際情況調整開放範圍。 

 

A 文化館大廳 B 文化館戶外入口處 C 文化館戶外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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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請條件： 

1. 依「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展演活動管理辦法」具有合法有效街頭藝人活動

許可證，且滿 16 歲之成年人，得依本要點提出展演申請。外國籍人士，

另須領有合法居留證明。 

2. 展演活動申請類型限於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

蹈、歌唱、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偶戲、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

等項目），且不得使用明火；如有其他展演類型應專案申請，經本中心

同意後，始得為之。 

六、申請規則： 

1. 本中心每年分六梯次受理申請，於每年 1、3、5、7、9、11 月之 1 日中

午 12 時 00 分至 10 日（末日遇例假日順延至第一個上班日）23 時 59

分止，開放受理次 2 個月之展演申請（例：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受理

申請 2 月及 3 月之演出）。 

2. 申請人（含個人及團體）應為展演活動表演者。 

3. 同一申請人（含個人及團體）每周以登記 1 個演出時段及區域為限。 

4. 如申請時段之展演區域已有其他活動、使用或規劃，則不受理申請；如

遇臨時空檔，將依申請順序彈性遞補。 

七、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以填寫「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街頭藝人展演申請」線上表單之方式

提出申請，或於本中心文化館服務台填寫並繳交申請表（附件 1）。 

八、審核方式： 

本中心於每梯次申請截止日後 5 個工作日內，進行該梯次申請人之書面審核

作業，並得通知申請人提供展演影片或預演進行審核。 

九、評選結果： 

本中心完成審核後，於當月 20 日前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電話通知申請人審

核結果。 

十、活動規範： 

1. 演出檔期之取消或調整： 

如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或遇本中心舉辦大型活動及須特別管制音量、

動線、維安等活動時，本中心得依據實際狀況，保有取消或協調調整申

請人演出檔期/場地之權利，申請人不得請求任何賠償。 

2. 展演場地如臨時有公務使用需求，得要求申請人暫停使用。 

3. 展演當日申請人請於進場前 30 分鐘至本中心文化館服務台簽到，退場

時應進行場地清潔及復原，並於告知本中心後完成簽退。如申請人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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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完畢之物品，本中心得自行處理，申請人應負擔處理費用；如場地

或設施設備有毀壞或污損之情形，申請人應負責回復原狀及損害賠償責

任。 

4. 通過審核者，除經本中心同意外，不得將檔期及場地轉讓給第三人。 

5. 申請人須簽署節目演出街頭藝人展演同意書（附件 2）。 

6. 經申請審核通過之申請人後，應於展演當日準時演出。 

7. 申請人應確實配戴或於明顯處揭示表演許可證，且展演內容應與許可證

核准項目相符，並同意配合本中心討論及調整展演內容。 

8. 除事先提出變更申請並經本中心書面同意外，申請人須依原申請之展演

內容及申請人名單執行演出。 

9. 展演期間之物品、設施和人員保險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10. 展演內容需友善全齡觀眾，不得違反我國法令規範或公序良俗，且內容

不得涉及政治、宗教、選舉或抗議；如以人體為展演素材，不得涉及人

體裸露或違反公序良俗。 

11. 展演內容不得涉及食品販售或與展演申請無關之販售行為，且不得主動

募款。 

12. 音量限制： 

(1) 申請人不得攜帶使用超過 50W 功率之電子擴音設備，現場展演活

動之音量不得超過 70 分貝（dB）。 

(2) 本中心有權要求申請人調降音量，申請人應立即配合。 

(3) 申請人如有違反噪音管制法相關規定，致環保單位取締，其罰款由

申請人自行負責。 

13. 申請人於展演活動中使用他人之著作權（包括但不限於樂器演奏或戲劇

演出、影像之配樂、現場歌手演唱、舞台播放背景音樂之使用）或其他

權利者，應自行於演出前依法取得授權（包括但不限於重製、公開演出

或其他權利）。 

14. 從事展演活動時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且不得破壞本中心場地及設備

設施。 

15. 為維持場地公共安全，申請人須標示表演界線及觀眾邊界線；有使用道

具等設備時，應在演出場地周圍加設明顯標示，並與遊客隔離；且延長

線等線路應固定於地上以避免影響遊客通行。 

16. 展演活動不得使用發電機設備或其他可能影響觀眾遊客安全之的設施。 

17. 申請人應配合政府主管機關及本中心要求，適時調整展演活動及現場管

理，並共同維護本中心安全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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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違規罰則（附件 2）： 

1. 申請人違反以下違規事實者，每次每項違規本中心得註記 1 次違規，一

年內累計達 3 次註記，其第 3 次註記之次月起一年內，不得於本中心申

請展演活動：  

(1) 通過核選者，擅自將檔期和場地轉讓給他人使用。 

(2) 申請資料不實，或資格不符經查證屬實者。 

(3) 現場音量過大，經本中心現場測量超過本區鎖定分貝標準連續一分

鐘。 

(4) 器材設備配置不當、秩序不佳影響遊客動線、遮蔽建築物出入口或

消防設備，未能配合中心之要求即時改善或態度不佳者。 

(5) 未經本中心事先同意，任意變更展演場地或逕自演出。 

(6) 展演活動範圍內置放非展演必要物品（如供民眾休憩之座椅或商業、

政治、宗教宣傳廣告物），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或不清運

垃圾。 

(7) 未於藝文展演活動現場清楚標示接受打賞方式，直接向觀眾募款或

現場有勸募字樣者。 

(8) 未依法取得展演活動所需之著作權利或其他授權者。 

(9) 其他違反本要點或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辧法之

行為。 

 

2. 申請人違反以下違規事實者，每次每項違規本中心得註記 1 次違規，一

年內累計達 2 次註記，其第 2 次違規起之次月起一年內，不得於本中

心申請展演活動： 

(1) 無正當理由未到、遲到逾 30 分鐘或未於排定的時段及場地完成演

出者。 

(2) 展演內容涉及政治、宗教、選舉、抗議等或違反智慧財產權者。 

(3) 申請人影響他人權益或展演內容違反社會善良風俗，經查證屬實者。 

(4) 展演活動涉及危害民眾身心健康或公共安全、妨礙交通、環境衛生

或公共秩序、破壞公物或妨害公務之行為或有危害之虞者。 

(5) 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之勸導。 

(6) 使用動物、具殺傷力、危險性之武器、明火、噴漆、火把、爆竹或

其他危險物品等。 

十二、 本要點經董事長核定後實施，並報請董事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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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申請表 

申請人／ 

團體 
 

街頭藝人登記

證號 
 

展演人數 
共  人， 

成員名單如附件。 
聯絡人  

聯絡方式 
手機  

電子郵件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型 □表演藝術類（□歌唱 □樂器演奏□其他________________） 

展演日期 

及時段 

志願序： 

1.   年   月   日□ 14:00-18:00 

□  ： ～ ： （自行填寫，1 場演出以 2

個小時為限） 

2.   年   月   日□ 14:00-18:00 

□  ： ～ ： （自行填寫，1 場演出以 2

個小時為限） 

3.   年   月   日□ 14:00-18:00 

□  ： ～ ： ）自行填寫，1 場演出以 2

個小時為限） 

展演日期    年   月   日 

展演時段 

展演時段： 

□ 14:00-18:00  

□  ： ～ ： (請自行填寫，1 場演出以 2 個小時為限) 

展演地點 

□ A 文化館一樓大廳 

□ B 文化館一樓戶外門口 

□ C 文化館一樓草坪 

展演內容 
 

 

展演設備 
（如：電子擴音設備等用電設備） 

 

道具 
 

 

演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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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0

字） 

 

附件 

□臺北市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影本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過往活動照片或影像 

＊請於提交本申請表時，同時檢附上述附件。 

申請人／團體同意接受並遵守「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展演活動管理辦法」及「臺

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申請要點」之相關規定。 

 

                             申請人／團體簽章：＿＿＿＿＿＿＿＿＿＿ 

注意事項 

1. 本申請表繳交前，請詳閱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申

請要點。 

2. 繳交本申請表、街頭藝人證影本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等相關

全部資料，始完成申請程序。 

3. 收件人：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場館服務部 街頭藝人管理小組 

電話：02-2788-6620    分機 8338 

電子郵件： cultural.tmc@gmail.com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8C%97%E6%B5%81&rlz=1C1FKPE_zh-TWTW1003TW1004&oq=%E5%8C%97%E6%B5%81&aqs=chrome..69i57j46i175i199i512j35i39j69i65j69i61l2j69i65l2.1438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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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名單(請自行延伸使用) 

  

編號    

姓名    

聯絡方式    

臺北市街頭

藝人活動許

可證影本 

   

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演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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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演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本申請表及就本案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

守「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展演活動管理辦法」及「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街頭藝人展

演申請辦法」之各項規定，如有違反，願負一切責任。 

 

此致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立同意書人：（所有演出者皆須簽署） 

 

 

街頭藝人登記證號： 

 

 

聯絡人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註：下列各欄申請時請勿填寫。 

初審 複審 審查結果 

   

現場管理單位檢核 

□經查環境已清潔，設備並無損壞。 

□經查有違規情事： 申請人簽章  

管理人員簽章  

 


